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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合理使用宿舍冷氣設備，並落實節約能源政策，特訂定「中國醫藥大學宿舍冷氣卡

管理要點」，以下簡稱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要點適用範圍為宿舍寢室內冷氣設備。 

三、 宿舍冷氣之使用，須以冷氣卡作為電源開關控制啟動，若僅開啟空調送風設備，不需

使用冷氣卡。 

四、 依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宿舍寢室之冷氣電費由該寢室住宿者負擔，並以冷氣卡內之儲值

金額支付冷氣電費。 

五、 冷氣卡使用規定如下： 

(一)冷氣卡一張500元，內含冷氣電費400元，卡片押金100元，繳回儲值卡則無息退還

押金。 

(二)購買冷氣卡或儲值，請先至校務行政服務列印機或出納繳款，領取收據後，向宿舍

輔導員領卡及辦理儲值。 

(三)卡片遺失或損壞，若可由電腦管理系統確認餘額者，則將原卡餘額轉移至新購卡

片，恕不退還原卡片押金。 

(四)冷氣卡之餘額於學年度結束退宿時，由宿舍輔導員公告辦理退費。 

(五)冷氣使用收費標準依據宿舍每度電費，經總務處簽核後辦理。 

六、 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